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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护航 助学无忧

上大学前

1.滋蕙计划

资助标准：考入省外高校每生 1000
元，考入省内高校每生 500元。

资助对象：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
校应届毕业通过高考、高职单招考入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的家庭经济
困难新生。滋蕙计划优先资助脱贫不稳
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享受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
孤残学生、烈士子女、残疾人子女和因突
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山西省教育扶贫个人资助账户

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800元。
资助对象：具有偏关县、宁武县、静

乐县、兴县、临县、石楼县、永和县、大宁
县、天镇县、广灵县 10 个县户籍和正式学
籍的普通高中三年级且被高校正式录取
的原建档立卡学生。

3.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
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
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
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
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
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
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贴息政策：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
部由财政补贴。贷款学生毕业后利息全部
由学生及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负担。

资助对象与范围：被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
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
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
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正式
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录取通知书
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本
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贷款额度及用途：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预科、高

职、第二学士学位）每人每年申请额度不
超过 2 万元，不低于 1000 元；全日制研究
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
年申请额度不超过 2.5 万元，不低于 1000
元。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
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
日常生活费。

贷款期限：剩余学制加 15 年，最长不
超过 22年。

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五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70 个基点

（即 LPR5Y-0.7%）。
办理首次贷款需提供以下申贷材料：
①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各自的身

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
②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

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③提前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

学贷款 App 完成注册并完善个人信息，
提交申请后导出《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
④未进行预申请，但确因家庭经济

困难需要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需填写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

注意事项：如果借款学生及共同借
款人户口不在同一本户口簿上，需携带
双方户口簿原件。部分地区还需要相关
材料复印件，具体请咨询当地县级学生
资助管理部门。

上大学后

1.国家奖学金

资助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 1 万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 万元，博士研
究生每生每年 3万元。

资助对象：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
特别优秀的全日制研究生和二年级（含）
以上本专科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

2.国家励志奖学金

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6000 元。
资助对象：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

的我省高校全日制二年级（含）以上本专
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品学

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国家助学金

资助标准：本专科生平均每生每年
3700 元 ，具 体 标 准 由 高 校 在 每 生 每 年
2500—5000 元范围内自主确定，可分为
2—3 档；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 元，博
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1.3万元。

资助对象：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
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我省高校全日制
本专科（含预科生、高职、第二学士学位）
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日制
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
家助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
高校（含科研院所）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
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
收入的除外）。

4.国家助学贷款

贷款额度：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
不超过 2 万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
过 2.5万元。

贷款政策：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
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
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

补日常生活费，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
担。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 15 年，最长
不超过 22 年。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
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70 个基
点执行。申请条件和办理方式可向户籍
所在县（市、区）的教育部门咨询。国家
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
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山西省开办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学生同一学年内不
能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
地国家助学贷款。

5.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
国家教育资助

资助标准：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
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
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两者金额
较高者执行；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
免金额，按高等学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
执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
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
最高不超过 2 万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
不超过 2.5万元。

资助对象：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
收为军士（原士官）、退役后复学或入学
的高等学校学生。

6.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资助标准：省级财政按照硕士研究
生在校人数 40%每生每年 1 万元，博士
研究生在校人数 70%每生每年 1.2 万元
的 标 准 支 持 省 属 高 校 。 高 校 根 据 研 究
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因
素，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
等 级 、奖 励 标 准（可 分 档 设 定 奖 励 标
准），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最高不
超过硕士生每生每年 2 万元、博士生每
生每年 3 万元。

资助对象：我省高校（含科研院所）
纳 入 全 国 研 究 生 招 生 计 划 的 全 日 制 研
究生。

7.“三助”岗位津贴

资助标准：由学校制定。
资助内容：设置研究生“三助”（助研、

助教、助管）岗位，并提供“三助”津贴。

8.勤工助学

资助标准：由学校制定。
资助对象：学有余力的高校学生。

就业后

基层就业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资助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 4000
元，补偿 3 年；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 元，
补偿 2年。

资助对象：2017 年及以后年度应届
毕业、在山西省内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岗
位）就业且服务期满 3 年以上的全日制本
专科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及研究
生，不含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毕业生，不
含定向生、委培生以及在校期间已享受
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

@准大学生，这份资助政策指南请收下
本报记者 田雁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开始，准大学生们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学

生活做准备。那么，踏入高校的学生有哪些资助政策？应该如何申请？记者日前采访了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为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梳理出一份资助政策指南。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报流程

在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App

完成注册。

注意：续贷学生使用原用户名登录，无

需重新注册。

填写或更新个人基本信息、共同借款

人信息，提交贷款申请并导出申请表。未

通过预申请的同学，还需要填写认定表。

注意：续贷的同学，无需填写认定表，

需要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

App填写“续贷声明”。

首贷需要学生与共同借款人一起携带所

需材料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手

续；续贷申请可通过国家助学贷款App进行

线上操作，或携带所需材料前往县级资助管

理部门现场办理。

注意：如续贷时更换新共同借款人，需要

学生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前往现场办理续贷。

资料审查通过后，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组织签订借款合同。

注意：签订电子合同的同学，在贷款审批

通过后可以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打印合同。

到高校报到后，需尽快将电子回执提

供至高校经办老师。

注意：过时未录入回执，视同放弃本次

贷款申请。


